
本条例所称的废车场，是指用于存储或拆解机动车等※的场地中，其周围设置
围墙、篱笆、栅栏、集装箱以及其他类似围栏物以便防止他人随意入内的设施。

鉴于废车场存储及拆解被盗车辆的情况不断发生，为了规范废车场内机动车等
的合法交易，对县内废车场实施必要的限制及管理，以防止机动车被盗，以保障
人们的财产安全与安宁的生活，而制定本条例。

目 的

废 车 场 是 什 么 ？

※ 「存储或拆解机动车等」的例子

存储・拆解汽车 分割・存储引擎

存储・拆解摩托车 存储・拆解自行车

废车场（图片仅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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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本县拟从事“废车场内机动车等相关业务”的，应当事先向埼玉县公安委员
会提交申请。

在本条例施行时已从事“废车场内机动车等相关业务”者，亦必须在2020年9
月30日为止，向埼玉县公安委员会提交申请。

废车场内机动车等的相关业务（在废车场内用于出口、转让、交付为目的的机
动车等存储或拆解业务）

机动车等＊1（汽车、摩托车、自行车以及汽车零件＊2）

管 理 对 象 物 品

实 施 管 理 对 象 业 务

提交申请

● 本条例不适用于下列情形：

・ 已获得地方运输局局长认可的机动车特定维修业者，作为“特定维修”从事的机动车等存储或拆解
业务。

・ 被地方政府撤去的搁置不理的自行车的保管。

● 本规定不适用于≪有关报废机动车再利用等之法律≫所规定的交易商、氟利昂类回收商、解体业者或
粉碎业者（以下简称“相关事业者”）。

● 申请表上需要填写拟从事“废车场内机动车等相关业务”者的姓名、地址、废车场的所在地以及其规
模、设备等。

● 若申请内容发生变更，或停业、歇业时，应当及时向埼玉县公安委员会进行相应的申请。
● 受理申请窗口为管辖该废车场的警察署内的生活安全科。
（为了减轻申报人负担，警方准备导入电子申请系统。导入后，申请人将可以通过网络提交初期/变更/
停业/歇业等申请。）

＊１ 详情请参照埼玉县公安委員会规则。
＊２ 引擎、变速器及悬架等。

罚 则

● 未按照本条例规定提交有关申请或提交虚假申请，而从事“废车场内机动车等相关业
务”的，
➣处3个月以下有期徒刑或30万日元以下的罚款。

● 申请内容发生变更却未按照本条例规定及时提交变更等申请的，或进行虚假申请的，
➣处30万日元以下的罚款。



“废车场内机动车等相关业务者”，在各个废车场应当配备场地内从事业务人
员的名单；名单上要填写从业人员的真实姓名、住址等。

“废车场内机动车等相关业务者”当回收或交付与该业务有关的机动车等时，
应当制作交易记录并将其保存3年备查。交易记录应当包括交易日期、机动车等
的项目、数量以及对方的姓名、住址等。

从事“废车场内机动车等相关业务”者（以下简称“废车场内机动车等相关
业务者”），当回收与该业务有关的机动车等时，必须确认交付机动车等人（对
方）的姓名、住址等。

确 认 对 方 的 身 份

● 确认对方的姓名、住址时，应让对方出示其身份证、驾驶执照等证件的正本。
● 本规定不适用于下列事项：
・ 相关事业者必须回收报废机动车时，向信息管理中心进行汇报的事项
・ 按照≪古物营业法≫的规定，古董商来确认对方身份的真假而采取的措施

制 作 记 录 等

● 本规定不适用于下列事项：
・ 相关事业者必须回收或交付报废机动车时，向信息管理中心进行汇报的事项
・ 古董商按照≪古物营业法≫的规定记载在账簿上，或以电子数据的方式记录的事项

● 未按照本条例规定制作并保存交易记录，或制作虚假交易记录者
➣ 处3个月以下有期徒刑或30万日元以下的罚款。

罚 则

配 备 从 业 人 员 名 单

● 未按照本条例规定配备名单或在名单上记载必要事项，或作虚伪记载的，
➣ 处20万日元以下的罚款。

罚 则



警察在必要时，依照本条例的规定可以进入被视为从事“废车场内机动车等相
关业务”者的办公室、废车场地及其他设施，检查有关资料及其他物件，或询问
有关人员。

申请人应当在各个废车场内的显著位置悬挂记载姓名或名称等标志。

入 内 检 查 等

悬 挂 标 志

● 违反本条规定的，
➣ 处10万日元以下的罚款。

● 拒绝、妨碍、回避入内检查，或对提问不予答复或作虚伪答复者
➣ 处30万日元以下的罚款。

咨 询 处
埼玉县警察本部生活安全部保安科 ０４８－８３２－０１１０（总机）

附近的警察署生活安全科

埼玉县警察官网 https://www.police.pref.saitama.lg.jp

罚 则

罚 则

不 适 用 本 条 例 规 定

本条例规定 机动车特定维修业者 ※１ 被撤除的自行车的保管 相关事业者※１ 古董商

申请（第３条第１项）

不适用本条例规定
※２

不适用本条例规定
※３

不适用本条例规定 适用本条例规定
变更等申请（第３条第２项、第３项）

确认对方身份（第４条） 部分事项不适用本条例规定※４ 部分事项不适用本条例规定※5

举报被盗车辆（第５条） 适用本条例规定 不适用本条例规定

制作记录等（第６条） 部分事项不适用本条例规定※４ 部分事项不适用本条例规定※6

配备名单（第７条）
适用本条例规定

适用本条例规定
安装透视门窗等（第９条）

悬挂标志（第10条） 不适用本条例规定

入内检查等（第11条） 适用本条例规定

※１ ≪道路运送车辆法≫第78条第４项所规定的机动车特定维修业者、≪有关报废机动车再利用等之法律≫（以下简称≪机动车再利用法
≫）第２条第17项所规定的相关事业者。

※２ 作为“特定维修”而存储或拆解机动车业务（仅限于以出口、转让、交付为目的的，以下简称“存储或拆解”）除外。其他存储或
拆解业务均属于本条例管理对象内。

※３ 地方政府之长依照条例撤去的自行车的保管。
※４ 按照≪机动车再利用法≫之规定，相关事业者必须回收报废机动车时所汇报的事项。
※５ 按照≪古物营业法≫第15条第１项之规定，古董商来确认对方身份的真假而采取的措施。
※６ 按照≪古物营业法≫第16条之规定，应当在账簿上记载的，或以电子数据的方式记录的事项。

不适用本条例规定的管理对象如下。


